
附 件

关于加强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图审查通过后设计
变更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轨道交通工程参建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应急管理部评估督导报告整改工作，加强轨道交通工

程施工图审查通过后设计变更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9 号）、

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62 号）、《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住建

部令第 46 号）等规定，借鉴长沙、南京、杭州等外地经验，结

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图审查通过后设计变更，

是指在施工图审查通过后至竣工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对审查通

过的工程勘察文件、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修改。

二、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合格后，应严格执行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行修改。在不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前提下，

确需修改的，应遵循“先批准、后变更，先设计、后施工”的程

序，实行分类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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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设计变更凡涉及《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管

理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导致项目内容较原批复初步设计发生重

大变化不能满足工程实际需要的，建设单位应向原初步设计批复

部门申请重大设计变更，重大设计变更应按初步设计审批程序在

变更工程实施前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一）主要工程内容、标准、功能调整的，例如增减车站；

单个区间双线长度增减超过 200 米；线路方案有较大改变的，改

变运营行车交路及配线设置；通信、信号专业设计原则发生变化

等。

（二）建设规模超出（或低于）原初步设计批复规模 10%的，

例如改变车站、段场规模且改变后的车站建筑面积比原批准面积

增加 10%及以上。

（三）建设地点、总平面布置、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，

例如站位或段场平面位置调整大于 200 米；降低段场竖向标高，

采用下沉式段场方案等。

（四）主要技术方案、工艺、材料及设备选型发生较大变化

的，例如改变线路敷设方式；改变区间、车站（不含附属）主要

施工工法（不含不同工法分界里程的变化）；最高运行速度、信

号或供电制式调整等。

（五）因设计变更概算投资超出（或低于）批准初步设计总

概算 10%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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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设计变更凡涉及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

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 46 号）第十一条规定内

容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审查。

五、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单位应依据本通知要求，完善设计变

更实施细则，强化变更流程管控，确保轨道交通工程勘察设计质

量。

六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